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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說明大陸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後，得向主管機關申請延長在

臺停留期間之情形為何？何種申請延長在臺灣停留期間之情形為視事

實需要核給者？請依現行法規分別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二、請說明港澳地區人民申請在臺灣地區居留，主管機關得依申請人現有或曾

有之何種情形時，不予許可。請依現行法規相關規定分析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三、我國核發之護照類型有那些？公務護照之適用對象為何？公務護照效

期為何？效期屆滿後可否申請延長？請依現行法規分別說明之。（25 分）

四、持有我國護照之臺灣地區人民 A 長年旅居甲國，A 與同樣旅居甲國多年

之大陸地區人民 B 結婚並育有一名具甲國國籍之 3 歲兒子 C。ABC 長年

旅居甲國，ABC 一家人基於投資事業與照顧 A 在臺親屬等理由，決定

全家返臺定居、就學。依據現行法相關規定，請分別分析就 A、B、C

三人情形應如何辦理，始能獲得居留許可、長期居留及定居？（25 分）


